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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时不够，只能乖乖“打卡”来凑

符合这些条件的学员
我省启用新的“省级驾培监管平台”，与12123平台对接

你为什么不能预约驾考？权威答案在这里！

1 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通过科目一考
试并取得学习驾驶证明的部分学员，无法预约考试的问题。

因学员的基本信息未完善（只有姓名和身份证号），
还有部分学员的培训数据未推送到“12123平台”，各驾培
机构应在“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”中完善学员基本
信息并将有关信息以电子表格形式（只需提供姓名和身份
证号）发至573316441@qq.com。该局将完善后的基本信
息补录至“省级监管平台”后再推送至“12123平台”，学员
即可正常进行各科目考试预约操作。

2 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学员
培训的问题。

凡是在“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”中有学员培训
学时信息并办理结业的，系统已自动推送至“12123平台”，
不存在不能预约考试的问题。除非学员学时不够或者驾
校属地运管机构未审核结业信息。

3 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已通过
科目二、科目三考试后，学员不能预约科目四考试的问题。

各驾培机构应从“12123 平台”导出学员的姓名、身份
证号、科目二考试成绩和日期、科目三考试成绩和日期等
相关信息，发至573316441@qq.com。该局将这部分学员
有关信息导入至“省级监管平台”后推送至“12123平台”
后，就可以进行公安科目四的考试预约操作。

4 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已
参加科目一、科目二、科目三考试一次以上学员培训问题。

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学员，在
确认学员相关科目已在公安预约考试的，且已缴交考试费

用的，相关科目无须重新开始计时培训，直到通过考试为
止。各驾培机构应从“12123 平台”导出（姓名、身份证号、
相应科目考试成绩和日期）发至573316441@qq.com。该
局将这部分学员有关信息导入至“省级监管平台”后推送
至“12123平台”后，就可以继续进行公安相应科目的考试
预约操作，不需继续相应科目计时培训。

5 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学
员持有效的学时证明或是在计时设备等中产生有效学时
信息或记录的学员培训问题。

由驾校将这些学员信息或记录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录
入“省级监管平台”，该局再将这部分学员有关信息导入至

“省级监管平台”后推送至“12123平台”，满足《机动车驾驶
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》规定学时的，即可预约考试，避免学
员有有效学时，又要重新计时培训的问题。

6 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“挂
科”学员培训问题。

一些学员参加培训后，五次考试还不能通过的学员，
由驾校将这些学员信息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录入“省级监管
平台，由驾校推送至“12123平台”后即可预约考试，不需要
重新计时培训。

7 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转
籍学员培训问题。

学员转籍的，由驾校将这些学员录入“省级监管平
台，满足《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》规定学时的，
由驾校推送至“12123平台”，后即可预约考试，不需要重新
计时培训。

过了科目二没法预约科
目三，被告知需补录学时

学生小黄反映，她2017年6月在海口一家
驾校报名学车，因为还在读书，所以只能在寒
暑假学车，“顺利通过科目一、二后，今年元旦
前后，我想预约科目三的考试，结果无法预
约。”她询问教练后才找到原因，“我参加科目
二培训时，因为驾校未按要求录入学时，才导
致无法预约。如今需要重新补录科目二所有
学时才能预约考试。”

记者走访发现，海口不少驾考学员都遇到
了和小黄一样的情况，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
是，今年1月1日起，我省交通和运管部门启用
新的“省级驾培监管平台”，与公安互联网交通
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（简称“12123 平台”）对
接，要求学员系统学时需达标才可预约考试。

有驾校教练表示，以前驾培“打卡”和预约
考试没有严格要求挂钩，导致不少学员因系统
学时不达标而无法预约报考。

本报讯 有不少驾考学员表示，前年报的名，已经过了科目一科目二，今年却没法预约科目三。一查，原来是驾校未按要求录入学时。对
此，省道路运输局表示，对于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报考的驾校学员，待完善信息后，可不用录入学时，直接报考。 记者沈丽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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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起就要求记学时
因部分驾校弄虚作假等中断

记者从省道路运输局获悉，2012年10月1
日至2016年4月1日，我省一直以来严格要求
驾培机构、教练员在驾驶人培训过程中要全部
应用计时培训系统。后因部分驾校推送的培训
内容和学时弄虚作假、技术监管手段缺失等原
因，不能及时传递真实、有效、合格的学员培训
信息数据，存在安全责任风险，致使系统对接中
断，造成了部分驾校学驾人不使用计时培训系
统也能参加考试的窘况。

2016年9月18日，省道路运输局按照新修
订的《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规范》和《机动车
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计时终端规范》两项标准，
完成对现有计时培训系统相应功能模块和计时
终端设备的升级改造，实现了车载设备二代身
份证验证、培训过程图片抓拍比对、教练场地电
子围栏管理等功能，并于2016年10月1日起正
式启用。此后，经过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多次沟通、协商政策衔接和测试技术对接，2018
年10月28日，该局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印
发了《关于试行“省级驾培监管平台”和“12123
平台”对接管理的通知》，决定自2019年1月1
日零时起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计时培训
数据信息合格有效的驾培机构学员，允许通过

“12123平台”办理自主预约考试，对不合格数据
信息的驾培机构学员暂缓受理网上自主预约考
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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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威回应
培训后不能预约考试？

你想知道的答案在这

严格监管

驾校违规乱收费停止招生3个月，
教练员乱收费停止教学1年

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在有条件的地方，全国部份城市试
点非经营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。允许个人使用加
装安全辅助装置的自备车辆，在具备安全驾驶经历等条件
的随车人员指导下，按照指定的路线、时间学习驾驶，并直
接申请考试。但是，我省不在自学直考试点范围内，不属
于我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业务的受理范围。

对于市民反映的部分教练员和驾校存在二
次收费、收取“计时流量费”等问题，省道路运输

局回应，所有培训学员接受二次培训驾校、
教练员均不能二次收费或者进行不合理
的二次收费；同时，驾培机构要合理处理
收取计时系统产生的流量费用问题。凡
是2018年12月31日前购买的虚拟流量
卡，2019年继续沿用，不得以流量费分摊
形式或者转嫁给教练员和学员，否则按乱
收费处理；对驾校不按教学大纲培训、乱

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采取整改、停止
招生3个月等处罚措施，对教练员乱

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采取整改、
停止教学 1年等处罚措施，不

断规范其经营行为。


